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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节 重要提示 

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，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、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

划，投资者应当到 http://www.sse.com.cn 网站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。 

 

2 本公司董事会、监事会及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、

完整性，不存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，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。 

 

 

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。 

 

 

4 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为本公司出具了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，本公司董

事会、监事会对相关事项已有详细说明，请投资者注意阅读。 

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对公司出具了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。公司董事会

对上述情况说明详见本报告第六节“重大事项”中第四点“董事会关于会计师事务所非标准意见

报告说明”段落。 

 

 

5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

经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审计，2021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

为-2,980.14 万元、母公司的净利润为-2,838.76 万元，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，母公司累计未分

配利润为-15,215.59 万元。根据《公司法》、《公司章程》、公司《未来三年（2021～2023 年）股东

回报规划》等有关规定，公司本年度不提取盈余公积，不分配股利。 

 

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

1 公司简介 

公司股票简况 

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

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ST目药 600671 *ST目药 

 

 

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

姓名 李峰（代行董事会秘书） 陈国勋 

办公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聚工路19号盛大

科技园B座二楼 

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聚工

路19号盛大科技园B座二楼 

电话 0571－63722229 0571－63722229 

电子信箱 771408101＠qq.com tianmuyaoye＠126.com 

 



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

根据中国证监会《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》（2012 修订），公司所处行业为医药制造业，适用

于《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七号——医药制造》。公司主营业务涵盖医药制造、药品流通和

中医诊疗等。 

1、医药行业情况 

医药行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医药制造行业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产业，是中

国制造 2025 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点领域，是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保障。我国政府历来重视

与支持医药产业的发展。近年来，《“健康中国 2030”规划纲要》、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中医

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》、《促进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纲要（2019-2022 年）》、《医药工业发展

规划指南》、《关于“十四五”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》等一系列政策接连发布，多层次的政

策优惠与支持为我国医药行业创造了良好的产业环境，将推进我国医药制造业的健康、快速发展。 

随着国家加大对医药行业的政策引导与支持、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持续提高、城镇化进展的稳

步推进、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体系和医疗保障制度的构建，医疗条件和设施逐步完善，卫生

医疗支出占比持续提升；同时，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、生活方式的变动、自我健康意识增强，

人口基数扩大与老龄化加速，在市场刚性需求的强劲支撑下，我国医药制造行业的发展潜力巨大，

医药健康市场规模将持续扩大。2020 年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，使医药行业的关注度得到空前提升，

进一步凸显了其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战略地位。医药行业景气度回升，高质量发展势头日趋明显，

行业未来发展前景良好。 

2021 年是“十四五”规划的开局之年，随着医改的不断深入，带量集中采购政策的进一步推

进、国家医保目录的持续扩容，医保支付、“互联网+”医疗等一系列新政的出台与推进，“腾空间、

调结构、保衔接”效果逐步显现，深刻地影响着医药行业。国家对于药品制造、流通领域的合规

检查趋严、原材料及能源价格不断上涨影响，医药产业在变局中加快转型升级。 

在国家政策、社会经济发展、人口老龄化等综合因素的多重驱动下，2021 年，医药制造业保

持较高速率增长。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，2021 年 1-12 月全国规模以上医药制造业累计营业收入 

29,288.5 亿元、同比增长 20.1%，运营成本 15,606.8 亿元、同比增长 12.7%，利润总额 6,271.4 亿

元，同比增长 77.9%。 

2、中医药行业情况 

中医药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，是中华民族瑰宝，是我国劳动人民积累了几千年的智慧

结晶，整体观念、辩证论治、综合治疗是其最大优势，在人们日常保健、疾病防治方面发挥了重

要作用。“健康中国 2030”行动计划在策略上，从注重“治已病”向注重“治未病”转变，中成

药胜在长期逐步调理，完美契合以预防为主的健康管理理念，而且普遍廉验有效，便于长期大规

模推广。特别是在新冠疫情防治工作中充分体现了独特的作用。使中医药越来越受重视，国家陆

续出台多项利好政策、持续加大扶持中医药发展力度。 

2021 年 2 月 9 日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《关于加快中医药特色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》，强调要

提高中药产业发展活力，优化中药审评审批管理，完善中药分类注册管理。要增强中医药发展动

力，保障落实政府投入，多方增加社会投入，加强融资渠道支持。要完善中西医结合制度，创新

中西医结合医疗模式，健全中西医协同疫病防治机制，完善西医学习中医制度，提高中西医结合

临床研究水平。要实施中医药发展重大工程，实施中医药特色人才培养工程，加强中医医疗服务

体系建设，加强中医药科研平台建设，实施名医堂、中医药产学研医政联合攻关、道地中药材提

升工程，建设国家中医药综合改革示范区，实施中医药开放发展工程。要提高中医药发展效益，

完善中医药服务价格政策，健全中医药医保管理措施，合理开展中医非基本服务。要营造中医药

发展良好环境，加强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，优化中医药科技管理，加强中医药文化传播，提高中

医药法治化水平，加强对中医药工作的组织领导。 

2021 年 3 月，国务院《2021 年政府工作报告》中关于医药健康行业相关政策依然体现了医药、



医疗、医保“三医联动”的改革思路，在医药方面进行供给侧改革，在医疗方面继续推行分级诊

疗，在医保方面进行结构优化并提高覆盖，居民医保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人均财政补助分别

再增加 30 元和 5 元，推动基本医保省级统筹、门诊费用跨省直接结算。报告指出，坚持中西医并

重，实施中医药振兴发展重大工程。 

2021 年 3 月 11 日，全国人大表决通过《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“十四五”规划和 2035 年

远景目标纲要》，明确坚持中西医并重和优势互补，大力发展中医药事业。健全中医药服务体系，

发挥中医药在疾病预防、治疗、康复中的独特优势。 

2021 年 6 月 17 日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《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2021 年重点工作任务》，提

出 2021 年的重点工作任务：一是进一步推广三明市医改经验，加快推进医疗、医保、医药联动改

革。推进药品耗材集中采购，深化医疗服务价格改革，深化人事薪酬制度改革，推进医保支付方

式改革，推动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。二是促进优质医疗资源均衡布局，完善分级诊疗体系。完善

全民医保制度，推动中医药振兴发展。三是坚持预防为主，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。加强新冠肺

炎疫情防控，深化疾病预防控制体系改革，持续推进健康中国行动，创新医防协同机制。 

2021 年 7 月 1 日，国家发改委等四部门联合印发《“十四五”优质高效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

设实施方案》，旨在加快构建强大公共卫生体系，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扩容和区域均衡布局，提高全

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与保障能力，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，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，努力让广大

人民群众就近享有公平可及、系统连续的高质量医疗卫生服务。 

2021 年 12 月 30 日，国家医疗保障局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发布《关于医保支持中医药传承创

新发展的指导意见》，发挥医疗保障制度优势，加大医保对中药和中医特色医疗服务的覆盖范围，

支持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。《指导意见》提出，要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，支持和促进中医药传承

创新发展，要将符合条件的中医医药机构纳入医保定点，加强中医药服务价格管理，将适宜的中

药和中医医疗服务项目纳入医保支付范围，完善适合中医药特点的支付政策，加大对中医药行业

发展的支持。 

同时，随着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进入了新时期，新时代、新形势下老百姓健康需求的变

化，医改攻坚带来的医疗服务格局调整，互联网、大数据、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潮流的涌现发展，

必将为医疗服务提升优化释放出巨大空间。通过组建医联体，进一步整合共享区域内医疗资源，

有效提升基层医疗服务能力，不同级别、不同类别医疗机构间建立目标明确、权责清晰的分工协

作机制，形成利益共同体、责任共同体，为患者提供连续服务，逐步建立基层首诊、双向转诊、

急慢分治、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模式。 

3、药品流通行业情况 

在《关于促进“互联网＋医疗健康”发展的意见》、《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和使用试点方案》

等医改新政的叠加效应和联动效应作用下，我国药品流通行业加速转型升级步伐。全行业以信息

化、大数据、互联网为手段，不断发展新业务、新业态、新模式、新技术，加快产业突破；持续

拓展医药供应链服务，优化供应链运营模式与效率，加速由医药服务商向医疗供应链服务商转型；

发展批零一体化运营方式，打造以专业药房、医药电商、第三方平台为主体的“新零售” 模式，创

造客户价值，提升客户服务内涵与质量，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健康需求。 

（一）公司主要业务情况 

公司主要从事医药健康产业，从事药品及保健食品的研发、制造及中药材种植，是集药品研

发、制造、销售于一体的医药企业。公司所处行业为医药制造业（C27）（中国证监会《上市公司

行业分类指引》（2012 修订））。公司主营业务与 2020 年相比未发生重大变化，主要分为医药制

造、药品流通和中医诊疗等，具体如下： 

1、医药制造分为中成药、化学药和原料药的研发、制造及销售：公司和全资子公司黄山天目

主要从事中成药和化学药生产、子公司天目薄荷主要从事薄荷脑和薄荷素油原料药生产，目前合



计拥有各类药品批准文号 98 个（其中黄山天目 68 个、天目薄荷 2 个）、保健品批准文号 5 个、已

备案化妆品 1 个。其药品研发、制造及中药材种植等业务涵盖中药制剂、化学药制剂、保健食品、

中药材种植等产业领域，主要产品包括：阿莫西林克拉维酸钾片、珍珠明目滴眼液、复方鲜竹沥

液、河车大造胶囊、六味地黄口服液、薄荷脑、薄荷素油、天目山铁皮石斛系列保健品及铁皮石

斛种植等，在市场上均有较高知名度。 

2、药品流通：公司控股子公司杭州三慎泰宝丰中药有限公司的药品批发。 

3、中医诊疗服务：公司控股子公司杭州三慎泰中医门诊部有限公司从事中医诊疗服务。 

（二）经营模式 

1、采购模式：为了加强公司各类物资的采购管理，降低生产成本、确保产品质量，公司出台

了《供应商质量审计管理制度》、《采购管理制度》、《招标管理制度》。公司生产用各类主要原料、

辅料、包装材料采用集中招标采购，每年组织相关合格供应商进行一次常规性的采购招标，重要

原辅材料与供应商形成了长期稳定的战略合作关系、以确保质量的稳定；各类工程及设备采购均

实行招标采购。 

2、生产模式：公司销售部门根据市场预测制定年度、月度销售计划，股份公司企管部门根据

销售计划下达生产计划。公司下属企业按生产计划组织生产，并将 GMP 贯彻到药品生产全过程产

业链中，包括物料采购，人员配备、生产过程、质量控制、不良反应收集、产品运输等各个方面，

确保持续稳定地生产出符合预定用途和注册要求的药品，保证药品质量的安全有效。 

3、销售模式：公司顺应国家医改政策和医药行业的发展趋势，在稳定现有销售市场的基础上，

以天目药业主要销售品种为重点抓手，努力建立适应不同产品在不同市场的营销策略，提升产品

终端覆盖率。六味地黄口服液、河车大造胶囊拓展渠道、继续推动现有药品销售板块的振兴发展，

利用阿莫西林克拉维酸钾片一次性评价的契机，提升该产品的销售量。同时公司继续与互联网销

售优势企业合作，努力做好大健康系列产品，积极寻求市场开拓路径，持续提升产品市场份额。

一是增强终端市场推广能力，整合优势团队积极开发终端市场；二是加强与大型连锁药店和商业

公司的合作，提升销售量和连锁覆盖率；三是充分市场调验的基础上，适时制订并调整营销策略，

积极开拓市场，提升产品市场份额，确保公司平稳运行。 

 

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

3.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

单位：元  币种：人民币 

 
2021年 2020年 

本年比上年 

增减(%) 
2019年 

总资产 402,648,614.86 442,510,197.01 -9.01 526,926,931.31 

归属于上市公

司股东的净资

产 

45,184,018.46 72,843,448.58 -37.97 101,806,599.96 

营业收入 147,069,186.370000 206,627,323.030000 -28.82 297,072,374.92 

扣除与主营业

务无关的业务

收入和不具备

商业实质的收

入后的营业收

146,548,957.020000 202,137,513.500000 -27.50 

/ 



入 

归属于上市公

司股东的净利

润 

-29,801,430.12 -40,518,323.01 不适用 50,680,106.57 

归属于上市公

司股东的扣除

非经常性损益

的净利润 

-35,835,958.84 -51,218,046.33 不适用 -31,050,567.98 

经营活动产生

的现金流量净

额 

-26,421,706.19 -8,395,914.90 -214.70 161,127,708.67 

加权平均净资

产收益率（%） 
-50.50 -49.64 不适用 66.43 

基本每股收益

（元／股） 
-0.24 -0.33 不适用 0.42 

稀释每股收益

（元／股） 
-0.24 -0.33 不适用 0.42 

 

 

 

 

 

 

 

3.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

单位：元  币种：人民币 

 
第一季度 

（1-3 月份） 

第二季度 

（4-6 月份） 

第三季度 

（7-9 月份） 

第四季度 

（10-12 月份） 

营业收入 38,914,225.39 38,300,614.00 22,606,417.08 47,247,929.90 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

净利润 
-3,068,992.24 -3,081,362.05 -8,979,353.05 -14,671,722.78 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

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

净利润 

-5,558,845.64 -4,842,991.55 -9,172,755.75 -16,261,365.90 

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

量净额 
-1,311,785.21 7,551,196.96 -8,754,845.20 -23,906,272.74 

 

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

□适用  √不适用  

4 股东情况 

4.1 报告期末及年报披露前一个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、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和持有特

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

 

单位: 股 



截至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（户） 7,699 

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（户） 7,823 

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（户） 0 

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（户） 0 

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

股东名称 

（全称） 

报告期

内增减 

期末持股数

量 

比例

(%) 

持有有

限售条

件的股

份数量 

质押、标记或冻结情

况 股东 

性质 股份 

状态 
数量 

青岛汇隆华泽投资有

限公司 
0 26,799,460 22.01 0 无 0 

国有法

人 

永新华瑞文化发展有

限公司 
0 25,000,000 20.53 0 无 0 

境内非

国有法

人 

浙江清风原生文化有

限公司 
0 5,181,813 4.26 0 冻结 5,181,813 

境内非

国有法

人 

青岛共享应急安全管

理咨询有限公司 
0 4,000,028 3.28 0 无 0 

境内非

国有法

人 

杭州岳殿润投资管理

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 
0 4,000,000 3.28 0 无 0 

境内非

国有法

人 

李俊凤 21,400 3,073,329 2.52 0 无 0 
境内自

然人 

盖连东 203,500 2,133,545 1.75 0 无 0 
境内自

然人 

李洪辛 372,832 2,008,556 1.65 0 无 0 
境内自

然人 

郑州玖甄网络科技有

限公司 
0 1,830,000 1.50 0 无 0 

境内非

国有法

人 

李杰 0 1,601,923 1.32 0 无 0 
境内自

然人 

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

说明 

（1）2021年 1月 20日李俊凤、李洪辛、李杰、周永政四人

共同签署了《一致行动人协议》，协议签署后，李俊凤及其一

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6,735,608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

5.52%。详见公司公告（公告编号：临 2021-005）；并于 2022

年 1月 20日一致行动到期到届满解除一致行到，详见公司公

告（公告编号：临 2022-003）；（2）永新华瑞与青岛共享于 2021

年 3月 26日签署一致行动人协议后，合计持有公司股份

29,000,028股,占公司总股本 23.81%，成为公司第一大股东。

详见公司公告（公告编号：临 2021-015）；（3）除上述披露外，



公司未知悉上述其他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。 

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

数量的说明 
无 

 

 

 

4.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

□适用  √不适用  

 

4.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

□适用  √不适用  

4.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

□适用 √不适用  

5 公司债券情况 

□适用 √不适用  

第三节 重要事项 

1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，披露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，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

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。   

报告期内，因受肺炎疫情影响及母公司搬迁停产改造影响，实现营业总收入 14,706.92 万元、同

比下降 28.82%；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-2,980.14万元，上年同期为-4,051.83万元 、

同比亏损减少 26.45%；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-3,583.59 万元、

上年同期为-5,121.80 万元 、同比亏损减少 30.03%，主要是本年度较上年计提各项减值减少 3，

405.21万元所致。 

 

2 公司年度报告披露后存在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情形的，应当披露导致退市风险警示或终

止上市情形的原因。 

□适用  √不适用  

 

 


